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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 权 声 明 书

队伍名称

参赛项目 参赛组别

弃权声明人 声明日期

弃权队员名单： （如参赛队伍全体弃权则直接注明“参赛队弃权”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弃权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队辅导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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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队员信息变更表

队伍名称

参赛项目 参赛组别

变更内容：（例：原参赛选手 XXX 替换为 XXX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变更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替换选手个人信息： 

姓名 CMIS 卡号 身份证号 性别 年龄 民族 年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队辅导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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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 赛 附 则

1、每一位参加竞赛项目的学生和指导教师都应仔细阅读本附则，并了解其含义。

2、为提高参赛队员的独立调试能力和竞赛水平、保障竞赛场地的安全和竞赛的公平性，

除参赛选手、组织工作人员及相关裁判员以外，不允许其他人员进入机器人检测区域和竞赛

场地区域。 

3、参赛选手对比赛场地有疑义，可以在宣布比赛开始前，向现场裁判员提出疑义。经

现场裁判员检测确有不符的，将要求该选手在规定 5 分钟内调整修改，经现场裁判员检测符

合规则要求的可宣布开始比赛。现场裁判员只是告知检查确认的结果，不需要进行详尽解释。

如提出该次疑义的选手仍不认同现场裁判员的审核，而拒绝参加该场比赛，将视为自动弃权。

裁判员不接受任何非现场参赛选手的该类疑义，但现场裁判员由此引起注意并做检查确认和

处理，也是允许并有效的行为。 

4、参赛选手对于现场裁判员的任何指令和决定必须无条件服从。如有异议也必须先签

名确认之后再简单注明“有异议”，按照申诉规则进行申诉。 

5. 在比赛场地，现场裁判员完全可以不接受任何口头上的异议争执。现场裁判员可以作

出适当的、简要的、安抚性的说明，但这只是该裁判员良好职业素养的体现，并不能作为提

出异议的选手以及其他任何人追加异议或不满的依据。 

6. 特别重申，在竞赛现场中任何参赛选手或指导教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，有任何干扰竞

赛正常秩序的不当语言或行为，竞赛组委会将直接取消相关参赛选手参加本次竞赛的资格和

成绩。言行严重失当并影响竞赛活动的，竞赛组委会将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属区级教育部门和

相关单位。 

7. 凡是正式报名参加此项竞赛活动的选手及其指导教师，在提交报名表后即表明其已经

明确的知道这一规则的含义和服从这一规则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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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 赛 申 诉 规 则

一、申诉的提出

1、比赛争议：在规则上有明文规定者，以裁判委员会或裁判组的裁决为终决，不得提

出申诉。

2、合法申诉流程：以书面方式向裁判委员会正式提出，由指指导教师签字，递交区县

领队或负责人，由区县领队或负责人交裁判长审议。如对裁判长裁决仍有异议，申诉材料及

相关证明文件由区县领队呈报组委会，由组委会提交仲裁委员会审议。

3、在竞赛中对裁判有异议时，可向裁判长口头提出申诉意见，但必须按照竞赛规则的

规定继续比赛，并于本场比赛结束后提交正式申诉书。如放弃比赛视为弃权。

4、竞赛进行中，领队、教练员及参赛选手不得当场质询裁判。

二、申诉的处理 

1、凡涉及比赛规则或比赛规定一类的申诉，由裁判长负责听取并裁决。如对裁判长的

裁决不服，可向仲裁委员会上诉。 

2、凡非直接涉及比赛规则或比赛规定的所有其他申诉，由组织委员会负责处理。 

3、仲裁委员会可行使仲裁权利对裁判长的裁决进行复核，但不得否决裁判长根据本《规

则》或竞赛规程、补充规定以及为维持纪律所作的判罚。 

4、仲裁委员会对申诉作出最终裁决。并通知区县领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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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　赛　申　诉　书

队伍名称

参赛项目 参赛组别

申诉原因：

申诉事实：

申诉人签字：

参赛单位领队签字： 区县负责人签字：

裁判长意见：

仲裁委员会裁决结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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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赛 须 知

一、本次比赛规则以已经公布的规则为基础，不同之处以文件和最新通知及裁判员的现场

裁决为准。规则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及仲裁委员会最终裁定。

二、所有参赛选手及领队、教练请按要求佩戴证件并注意保存，无证件人员一律不得进入

比赛场馆。

三、保持场馆秩序，在检录区安静候场，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比赛区域。竞赛场次安排以现

场公布为准，各项目的比赛时间可能会有临时变动，请留意通知。

四、不得将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带入比赛场馆。注意用电安全。

五、因赛场内地面为木地板，请务必穿软底鞋，穿硬底鞋及高跟鞋等有可能造成地板损坏

的不得入场。

六、比赛场馆内所有空间严禁吸烟。

七、场地内请勿使用闪光灯，以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。

八、比赛期间，各参赛队员应负责看管好自己的设备及其他财物，遗失责任自负。

九、保持场馆清洁卫生，养成良好行为习惯。活动结束后各参赛队将自己的备场区清理干净。

十、竞赛现场争议由区县领队向裁判长提交书面申诉，大赛不接受其他人员及形式的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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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 忘 录


